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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汪建中回到了合肥，

叫我们去帮他取点钱，我们也不知道这

个钱是什么钱。”在庭上，汪建华多次强

调自己不知道这个钱的来处，只是帮弟

弟的忙。当得知上面公司在调查时，汪

建中告诉他，“大不了就罚点款。”于是，汪

建华听从了弟弟的指挥，不断地开户、销

户，把资金在各个账户之间转存。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 5月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对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汪建中（另案处理）

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立案调查，汪

建中因害怕证监会冻结其更多财产，

遂指使汪建华、汪谦益帮助其转移资

金。其中汪建华转移1.08亿余元资金、

汪谦益转移 1.05 亿余元资金。同年 7

月至8月，赵志宏又受汪建中的指派继

续分流资金。同年9月，在得知证监会

拟对汪建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被

告人赵志宏按照汪建中的指示，亲自

或安排他人直接取现1.72亿余元。同

年10月23日，证监会对汪建中及北京

首放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1.25 亿、罚款

1.25亿的行政处罚决定。

股市“黑嘴”汪建中操纵股市获取非法收入

三亲属转移资金2亿昨受审
中国首例由操纵证券市场引

发的“洗钱案”昨日在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股市“黑嘴”

汪建中的两个哥哥汪建华、汪谦

益和前妻的弟弟赵志宏三亲属因

涉嫌帮助汪建中掩饰、隐瞒操纵

证券市场非法所得两亿余元，被

检方以涉嫌洗钱罪起诉。

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自认

无罪，认为转移的资金是汪建中的

合法收入。此案未当庭宣判。由

于是首例由操纵证券市场引发的

“洗钱案”，该案引起不少人的关

注。实习生席阳记者雷强文图

据了解，证监会于2008年5月对汪建

中及北京首放涉嫌操纵市场行为立案调

查。调查发现，北京首放的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经理汪建中利用北京首放及其个

人在投资咨询业的影响，借向社会公众推

荐股票之际，通过“先行买入证券、后向公

众推荐、再卖出证券”的手法操纵市场，并

非法获利。2007年1月至2008年5月，他

通过上述手法交易操作了55次，买卖38

只股票或权证，累计获利超过1.25亿元。

在证监会调查期间，汪建中被冻结了

1.67 亿元资金。公诉人在举证时指出汪

谦益在公安局讯问的笔录中，三名被告

知道钱的性质，是违规操纵股票所得，

并承认他们经常和汪建中碰头商量如

何转移款项。汪谦益及其辩护律师当

庭予以否认。“既然证监会冻结了 1.67

亿元的资金，那么非法所得就不会超过

这么多，超过这部分的资金理应为个人

合法财产。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股票

投资人，拥有数额巨大的个人财产也不

足为奇。所以他要自己的亲人转移资

金就不构成‘洗钱罪’。”作为被告的辩

护人，他强调汪建中被行政处罚的资金

已经上缴，其余的即使“转移”了也不是

“黑钱”，应为合法财产，拥有人具有“转

移”的权利。

公诉机关认为，“查封冻结只是暂时性

处理措施，汪建中是无权指使他人转移资

金的。”针对辩护人提出要查明具体“洗钱”

数额时，公诉人答道：“这些资金不完全包

含商业犯罪所得，但包含商业犯罪所得，这

无法剥离，要考虑案件的事实。”

关注三 是“黑钱”还是“合法财产”？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五名律师为三

名被告坚持做无罪辩护。汪谦益、汪建华

也在庭审中强调：“在听朋友告知这些转

账、提现违法之后，主动去公安机关说明

情况，陈述清楚。”其辩护人补充道：“在

公安机关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两人主动去

陈述事实。并于当日让两人回家了，2天

后，公安机关才采取的措施。所以应该从

轻处理。”

汪建华、汪谦益这样表述了洗钱事件

的起因：2008年6月，汪建中回到合肥，告

诉他们，证监会冻结了自己1.67亿元资金，

他感觉很害怕，于是商议如何化解这次风

险。汪建中告诉他们：“这样虽然是违规操

作，但顶多就是罚点款。”兄弟两人就听信

了弟弟的话，决定帮着弟弟“渡过难关”。

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的

犯罪事实基本认可，但对具体的转账方式

等提出异议。

在被告人作最后陈述时，汪谦益从

口袋掏出一张纸，念了 16 条，说：“我是

平民老百姓，文化低，认知有限，相信法

律是公平的。”汪建华也在陈述中说道：

“希望法庭做出公正的判决。我以前不

懂法，只顾兄弟情义，以后我一定要遵守

法律。”赵志宏则陈述说：“我今天作为

一个被告站在这里，是因为小时候没有

读书，不爱学习，文盲加法盲，才导致了

今天的结果。”

庭审结束时，审判长表示，三被告人的

行为是否为主观故意洗钱的刑事犯罪，还

是尚未定性地帮助涉案人员转移财产的行

政违规？需要等待合肥中级法院的进一步

审理以及公安机关的继续核实。庭审阶段

结束后，法院合议庭将对此案进行研究，本

案将择期宣判。

关注四 是否为主观故意洗钱？

汪建中四个弟兄，汪谦益作为汪建中的

三哥在这次“洗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庭上，汪谦益说自己听汪建中说那是“合法财

产”才会想到帮他的，自己从中也没有得到任

何好处。当公诉机关查明汪谦益家中300多

万财产时，他也表示这些钱与本案无关。

针对公诉人对汪谦益、汪建华和赵志

宏三人，是在知道汪建中非法所得巨额财

产的情况下，帮其转移大笔资金，所以涉嫌

“洗钱罪”的指控，以及当庭出示的证据，辩

护人一致认为，三人文化程度均不高，从一

开始就不清楚汪建中在证券市场获利的手

法，帮其只是“转移资金”也并未获得任何

利益。三名被告人只是“听话办事”绝不是

“知法犯法”。

庭审中，作为汪建中前妻的弟弟赵志宏

解释道：“汪建中是我的前姐夫，虽然早已离

婚，但他毕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也一直帮

他开车，我只是听话办事。”赵志宏强调自己

只是打工的，当发现部分钱被冻结无法取出

时，也没有怀疑过汪建中要他办的事。

关注二 是亲属间“听话办事”？

汪建中，安徽怀宁人，生于1968年，大

学学历，1989 年至 1998 年，先后就职于中

国工商银行某分行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1998年至2001年，服务于北京中投策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2001年8月，汪建中注册成立了北京首

放，任法人代表。曾是中央电视台二套《中

国证券》栏目特约嘉宾。2008年11月，中国

证监会有关部门通报其“ 先行买入证券、后

向公众推荐、再卖出证券”操纵股市，获取非

法收入,其因此被誉为股市“黑嘴”。

2007年，曾捐200万元给其母校安徽

省高河中学发展教育，并在 2008 年捐资

360万成立安徽建中教育发展基金会，捐助

贫困失学儿童。

兄弟情义
成了“洗钱”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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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被押上法庭


